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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高雄市各區公所應辦統計業務注意事項 

應辦業務項目 注意事項 辦理期程 

公務統計 

方案管理 

1. 辦理公所公

務統計方案

增刪修作業。 

1. 檢討方案條文是否符合現行統計

法規，並辦理條文增刪修訂作業。 

2. 公所當年度內部報表程式(非共通

性二級報表)如欲辦理增刪修訂應

於每年 8月中旬前依規定程序函報

本處核定，9月底前完成核定作業。 

內部報表程式如

欲辦理增刪修訂

應於每年 8 月中

旬前依規定程序

函報本處核定，9

月底前完成核定

作業。 

2. 依公所公務

統計方案最

新核定內容

辦理更新作

業。 

依本處最新核定內容，即時辦理公所

方案(含附錄，如公務統計報表程式、

公務統計表冊細部權責區分表、增刪

修訂登記表等)之紙本、電子檔更新保

存作業。 

 

公務統計

報表編審

管理 

辦理公所報表之

編報、稽催、展

延、審核及管理

等相關作業。 

1. 平時應詳實記錄本所報表之報送

日期及相關審核結果。 

2. 若資料修正應依規定程序函報本

處，說明修正原因，註明修正處，

並即時更新報表發布內容。 

 

統計刊物 

辦理區政統計年

報內容檢討及編

布作業。 

1. 配合公務統計報表異動，修正區政

統計年報基本表之統計項目。 

2. 區政統計年報於編製完成後，應依

統計法施行細則規定及時完成電

子書(或紙本)簽陳區長並發布於區

公所網頁更新作業。 

區政統計年報

每年 8月底前完

成簽陳及發布

作業。 

 

職務上應

用統計分

析 

辦理區公所統計

通報作業。 

依本處規範定期撰研統計通報，並簽陳

區長核閱後對外發布或內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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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辦業務項目 注意事項 辦理期程 

統計專區

網頁公告 

辦理區公所維護

對外公告統計專

區。 

每年定期更新公所統計專區網頁，提供

豐富統計資訊，如公務統計方案、統計

工作手冊、區政統計年報、統計專題分

析及通報、性別統計專區(舉例：含性

別分類之統計圖表、性別統計通報或分

析、性別統計指標)等。 

 

內部統計

稽核 

辦理公所內部統

計稽核作業。 

1. 研擬及簽陳公所內部統計稽核實

施計畫，敘明實地稽核、書面稽核

之考量依據。 

2. 辦理公所內部統計稽核作業。 

3. 依稽核結果研擬建議意見，並簽陳

區長核可後，簽(函)請各單位檢討

改進，並逕送本處。 

1.每年 2 月底前

完成簽陳內部

統計稽核實施

計畫。 

2.每年 6 月底前

完成稽核結果

簽陳，並逕送

本處。 

業務檢討

或 

教育訓練 

參與本處辦理之

公務統計工作檢

討或教育訓練課

程。 

依本處函示指派適當人員(數)積極參

與本處辦理之公務統計工作檢討或教

育訓練課程。 

 

調查業務 

配合中央或本處

辦理各項統計調

查。 

1. 配合中央及本處辦理各項統計調

查工作，依本處預訂辦理期程，參

加各項調查講習會或工作會報。 

2. 辦理訪查工作時，應確實掌握資料

品質及辦理進度。 

 

兼任統計調查員

進用及管理。 

兼任統計調查員出缺時，應遴選適當

接任人選，並於交接前 1 個月函報本

處同意。 

 

 

 


